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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须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遵循公平合理的定

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

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及经营状况，为加强关联交易规范运作，提高决策管理效率，

现对2021年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如下： 

一、2021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本次会议召开10日前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并于2021年4月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

事李卫国先生、凌锦明先生回避表决，并一致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至公司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李卫国先生、凌锦明先生应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预计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业务范围，

系完全的市场行为，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

定；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和持续经营能力，亦不存在货款不能收回和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此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金

额（万元） 

2020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产品、商品 
东方雨虹 1,500.00 1,940.89 

注 1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东方雨虹 30,200.00 22,007.12 

接受关联人提

供劳务服务 
东方雨虹 600.00 253.39 

接受关联人提

供劳务服务 
玉禾田 1,765.00 74.89 

合计 34,065.00 24,276.29 

注：表中所述“东方雨虹”指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下

同；“玉禾田”指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下同。 

注1：2020年度，公司与上述各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

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基于2020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2019年度实际发生等情

况充分评估作出的预计，受新冠肺炎疫情、市场及经营计划变化等影响，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发生额与预计金额产生较大差异。 

三、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2021年预计金

额（万元） 

2021年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发

生金额（万元）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产品、

商品 

东方雨虹 1,940.89 4,000.00 231.86 注 2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东方雨虹 22,007.12 46,000.00 5,771.49 

接受关联

人提供劳

务服务 

东方雨虹 253.39 1,000.00 67.61 

接受关联

人提供劳

务服务 

玉禾田 74.89 2,300.00 288.03 

合计 24,276.29 53,300.00 6,358.99 

注 2：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基于 2021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并与关联方充

分沟通、充分评估作出的预计。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卫国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点：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路沙岭段甲 2号 

注册资本：234,773.723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制造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成套设备；防水材料、

防腐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除外）；信息技术服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530,551.7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318,577.2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1,497,754.8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213,033.1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公司名称：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平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点：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天馨大道筑梦小镇电商产业园 5号楼 

注册资本：13,84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楼宇清洁服务；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环保工程；生物柴油

加工制造；垃圾分类项目运营管理，垃圾分类技术咨询与开发服务；垃圾中转站

的设计和技术开发；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开发；RDF技术、厌氧生物制沼技术焚

烧等环保产业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生活垃圾分类及回收、餐厨垃圾回收利

用处理及相关环保设备制造、运营管理；物业管理；白蚁防治、灭治；除虫灭鼠

及消毒；室内外空气环境治理；绿化养护管理；花卉租售；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高空外墙清洗；（车辆、机械设备等）有形资产租赁；货物运输；生活饮用水二

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水域垃圾清理；冰雪清除、运输服务、冰雪消纳场管理；

公厕管理服务；市场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54,784.8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55,865.59万元，2020年度

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431,521.9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3,104.20

万元。 

2、关联关系说明 

“东方雨虹”指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是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直接及间接控制的法人，该关联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玉禾田”指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是公司董

事凌锦明先生担任董事的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该关联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在关联交易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关联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审查，确保其



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东方雨虹、玉禾田财务状况稳定、资信良好，具有较强的

履约能力，不存在长期占用资金并造成坏账的风险。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东方雨虹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其销

售防水材料原材料、提供设备等；向其采购工程施工所需的土工材料、环保材料

以及接受其提供的防水工程服务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玉禾田的关联交易主要

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其提供的垃圾清运服务等。 

2、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各项关联交易均采用公平公允的市场化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价款将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

和结算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对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预计范围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在《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交易

双方将在交易实际发生时签署具体协议。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预计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与东方雨虹、玉禾田发生的关联交易

均系日常经营过程中持续发生、正常合理的商业交易行为，属于正常的业务范围。 

各项关联交易均采用公平公允的市场化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将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

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

不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和持续经

营能力。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8日 

 


